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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要  承包商的不平衡报价，使业主承担投资增加的风险。现行评标方法及合同条款的不

完善，按清单工程量中标的最低报价，而实际并非最低结算价。本文探讨引入报价评差因子

和工程量变更系数概念，提出新的商务评标方式来优选承包商，在合同中设置工程量变化幅

度和按市场价格调整等约定条款，来防范不平衡报价给业主带来的风险，实现业主实际最低

造价的目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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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不平衡报价给业主带来的风险剖析 

1．工程量变化承包商高价索赔的风险 

承包商为了自身利益，可能采用不平衡报价，从而实现低价中标高价索赔的

目标。按现行的清单工程量报价，总价最低的评标办法，即： 

承包商中标的评标价T中 =min Tj = min∑数量qi×单价pij

这种评标方法的主要缺陷是采用设计图示的清单工程量，可能与实际结算工

程量有较大的变化，从而导致按清单工程量中标的最低报价，而实际工程量并非

最低结算价。如某厂房工程，按设计图示的清单工程量，基础部分的正常报价是

30 万元，主体及其他部分的正常报价是 70 万元，总价 100 万元；承包商甲按以

前工程的统计，类似工程的基础预计会变更增加 10%~30%的工程量，而主体及

其他部分的变更很小，决定对基础部分报高价 44 万元，对主体及其他部分报价

55 万元，总价 99 万元中标。施工中，基础发现软土，平均增加工程量 15%，主

体及其他部分没有增减，结算价为基础 44×1.15+55=105.6 万元；而按正常报价

100 万元的承包商乙（未中标），结算价仅为 30×1.15+70=104.5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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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承包商对后期亏损部分争议诉讼的风险 

上例厂房工程，基础没有变更，承包商完成基础时，就将实际造价 30 万元

的基础，按 44 万元计量，因提前支付 14 万元，增加了业主利息支出。对不平衡

报价中的亏损部分，承包商以各种理由，迫使业主提高价钱，业主或出于工期和

工程投产效益考虑，接受承包商的部分不合理要求，使业主增加投资；或不同意

承包商的不合理要求，引发争议甚至诉讼的风险费用。  

3．工程量增加时，业主增加投资的风险 

取用不平衡报价的单价，即使采用 FIDIC 条款，工程量变化超过某一百分率

时，超过部分的单价由双方协商调整，业主也要承担风险。数量增加部分的报价

可能远远大于实际单价，从而达到小调整多结算的目的。 

二、 采用报价评差因子、变更系数等新型评标方式来防范风险 

在招标文件中明确采用下列方式进行评标。 

1．用报价评差因子排除恶意不平衡报价者来防范风险 

报价评差因子是指对承包商的投标单价和总价，采用拟定的数学计算式，来

分析测定不平衡报价的指标，并以这指标是否超过规定值，来判断承包商的报价

是否存在恶意不平衡报价的因素。主要有报价绝对值差评差因子和报价方差评差

因子。 

（1）报价绝对值差评差因子是按报价绝对值差的百分比大于规定值（如

10%）时，该承包商的投标作废标处理。实际操作时，可按单价在某一幅度内（如

±20%）作为容许值，在正常报价情况下，当dj＞10%时，承包商j的投标作废标。  

 dj＝1÷T× q∑
=

n

i 1
i×pij× | βj×pij÷pi－1|×100%            ① 

式中  dj ——承包商j各项报价绝对值差的百分率； 

T —— m 家承包商投标总价和标底总价的平均值； 

T＝（T底＋1÷m× T∑
=

m

j 1
j）÷2 

 评标前，有效投标家数在 4 家及以下时，m＝有效投标家数；当有投标家

数在 5 家及以上时，m＝有效投家数－2，即去掉投标总价（或投标单价）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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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最高报价、一个最低报价； 

 Tj——承包商j的投标总价，Tj＝∑q
=

n

i 1
i×pij ； 

    pi——m家承包商投标对第i项工程数量投标单价和标底单价的平均值； 

pi＝（pi底+1÷m× p∑
=

m

j 1
ij）÷2 

qi——清单中第i项工程数量，共n项； 

 pij——承包商j对第i项工程数量的投标单价 

βj——承包商j的投标总价还原系数，βj=T÷Tj，即将所有承包商的投标总价

还原到总价平均值时，进行投标单价不平衡分析，取用该系数后，

评差因子不再排除基本上均衡降低报价的承包商。 

（2）报价方差评差因子是按报价方差的百分比大于规定值（如 2.5%）时，该

承包商投标作废标处理。在正常报价情况下，当σj＞2.5%时，承包商j的投标作废标。    

 σj＝1÷T× q∑
=

n

i 1
i×pij×(βj×pij÷pi－1)2×100%              ② 

式中  σj——承包商j各项报价方差的百分率。 

2．引入工程量变更系数来评标防范风险 

变更设计是建设工程中几乎不能避免的。工程量变更系数 K 是指预期要结

算的工程量与（按设计图示计算的）招标清单工程量的比例。 

K＝预期要结算的工程量÷招标清单工程量 

为了防止出现按清单工程量中标的最低报价，成为实际工程量的较高结算价

的情况，应对设计图示的清单工程量进行修正，使修正后的评标工程量和评标造

价更加接近实际情况。采用清单工程量变更系数，最低造价评标法，就是根据类

似单位工程及分部工程统计的工程数量变更系数, 预先取用变更系数 K，对设计

图示的清单工程量进行修正，最低造价评标法的表达式为： 

承包商中标的评标价T中 ＝ min q∑
=

n

i 1
i×Ki×pij               ③ 

如可取厂房基础变更系数K1=1.2，主体及其他变更系数K2=1；按工程量变更系数

评标法，代入③式，得承包商甲的评标价为 107.8 万元，承包商乙的评标价为 106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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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, 承包商乙的评标价低于承包商甲的评标价，则承包商乙中标。 

产生工程变更的主要原因有：一是勘察设计难以详尽；二是工程所在地民众

和地方政府要求增改；三是从设计调查到实际施工有时差，情况发生变化；四是

设计遗漏差错；五是业主改变。变更系数的离散性与工程总量相关，当工程总量

较大，变更系数接近统计平均值；当工程量较小，单个工程变更有较大的离散值。

因此，工程量变更系数评标法也适合大型综合工程的评标。变更系数的大小，直

接关系到评标的准确性，变更系数的取值与工程类别、工程部位、设计深度等要

素关系密切。业主或招标代理机构宜根据设计的不同情况，合理取用不同工程类

别及部位的变更系数。 

表 1  房屋工程变更系数参考表 

初步设计 紧急施工图设计 一般施工图设计 精细施工图设计 
工程类别名称 

系数区间 平均值 系数区间 平均值 系数区间 平均值 系数区间 平均值

住宅基础 0.95~1.4 1.15 1.0~1.2 1.07 1.0~1.1 1.03
其他房屋基础 0.9~1.6 1.25 0.95~1.4 1.2 1.0~1.3 1.12 1.0~1.2 1.07
住宅地面以上部分 0.98~1.1 1.03 1.0~1.05 1.01 1.0~1.02 1.0
其他房屋地面以上部

分 
0.95~1.15 1.05 1.0~1.1 1.03 1.0~1.1 1.03 1.0~1.05 1.01

村镇房屋附属工程 0.9~1.6 1.3 0.95~1.5 1.25 1.0~1.35 1.15 1.0~1.25 1.1
城区房屋附属工程 0.95~1.35 1.15 0.98~1.25 1.15 1.0~1.2 1.07 1.0~1.1 1.03

    

有些工程工期要求紧迫，地质勘探可能未完，就开始设计、开始招标施工，

会产生较多的变更设计；而住宅工程，勘探设计时间相对宽松，勘探设计质量较

高，变更较少。 

3．通过澄清标书对单价修正来防范风险 

在招标文件中明确，当承包商的总体报价基本合理，但个别报价明显大于其

他承包商的报价，如大于平均值的 20%时，经评标专家分析，怀疑有不平衡报价

的，要求承包商对投标单价澄清并修正单价。这样可以防止那些清单工程量很小，

对总价和评差因子的影响也很小的工程项目，而在实施中可能变得很大时，给业

主带来的风险。 

三、 在合同中采用约定性条款来防范风险 

设置工程量变化幅度和引入市场价格等约定性条款来防范风险。在招标文件

中明确，当某项工程数量变化大于约定百分比（如 15%）时，超过部分将采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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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X 定额价格或 XX 造价协会的指导价格，并要求承包商报出对该市场价格的降

低率。在合同中明确，实际工程数量变化大于约定百分比时，超过部分将按该市

场价格×（1－约定降低率）结算。这样，不仅可以防止价格调整的争议，而且

也能有效防范不平衡报价给业主带来的风险。 

四、 结论 

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的推出，对市场双方定价，减少争议，有

法可依，但承包商的不平衡报价给业主带来了增加投资的风险，需要对有关招标

评标方法、合同条款进一步配套完善。 

 


